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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815/98-99(01) 
 

隧道經營者於 1999 年 9 月 6 日致立法局法案委員會的 

陳述網要 

 

為何根據 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給予流動電話經營者 

使用隧道的權利以及根據該條例草案釐定收費的建議是不對的 
 
 
序言 

 
 
-  我們知悉政府的目的是要在各電訊服務供應商之間維持公平競爭，我們

並支持開放香港的電訊市場。  
 
-  建議的修訂條例提出給予流動電話經營者法定權利使用 BOT（即建造、

管理、轉移）隧道，對於達到上述目的而言並無必要，亦不會有所裨益；

而且此項建議並不合理，對隧道經營者與使用者亦不公平。  
 
BOT 隧道公司受有關的條例與項目計劃協議管限  
 
-  每一 BOT 隧道公司是受其本身的條例及項目計劃協議管限的。  
 
-  每一 BOT 隧道公司條例均載有特定條文，說明如要在隧道內裝置公用

設施，必須先取得隧道經營者的同意。  
 
根據現行商業協議，要取得使用權並沒有困難  
 
-  BOT 隧道經營者一向均承諾容許流動電話經營者使用隧道，因為此舉有

助維持各隧道間之競爭。  
 
-  因此，所有 BOT 隧道與流動電話經營者之間已訂有商業協議，他們亦

已取得有關使用權。  
 
-  此等協議都是個別公司彼此透過公平商議後達成的。  
 
-  現行的安排運作良好，應予保留。  
 
有關建議違反自由市場經濟  
 
-  建議的修訂條例違背香港一直奉行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  
 
- 政府干擾此項原則是非常危險的。  
 
-  有關建議助長政府進行干預，擾亂自由經濟體系裏的市場自然競爭力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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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有損在基礎建設中的投資  
 
-  在各 BOT 隧道已投資了大量資本後，政府單方面改變與 BOT 隧道經營

者在現行特許專營權合約中所協議的條款是不公平的（而且可能是不合

法的）。  
 
-  有關建議向可能投資於香港基礎建設的投資者發出一項很壞的訊息，使

他們對於已協定的專營權合約和有關條例不會被違背的承諾失去信心。 
 
-  建議的修訂條例所產生的不良後果，遠超乎政府為支持該項修訂所付出

的努力。  
 
有關建議既不合理，又不公平  
 
-  BOT 隧道是在有關條例管限下進行經營的，隧道的收費亦受政府控制，

但流動電話經營者的利潤則沒有這樣的規管。  
 
-  大多數 BOT 隧道都在虧本，但絕大部份流動電話公司則有盈利（有些

公司更有巨額盈利）。  
 
消費者不會得益  
 
-  流動電話經營者付予隧道經營者的收費即使有任何縮減，消費者因而受

惠的可能性極低。為了在所有 BOT 隧道提供流動電話服務，每名流動

電話用戶每月的費用低於 HK＄ 2。  
 
-  反之，如付予隧道經營者的收費縮減，則可能令隧道收費增加，因而增

加隧道使用者的負擔。  
 
-  要隧道使用者資助流動電話消費者是沒理由的，有了如此的資助，就會

成為先例，令日後也可有同類的資助。  
 
有關的修訂與香港以外地方的做法不符  
 
-  在英國和澳洲等電訊開放的國家，流動電話經營者為使用隧道而訂立的

協議，都是由流動電話經營者與隧道經營者透過商業洽談訂立的，而不

是由政府或規管機構決定的。  
 
-  建議的修訂實際上是倒退的做法，只會損害香港的聲譽。  
 
 
電訊管理局不應釐定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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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管理局是流動通訊市場的代言人，有角色衝突，因此在釐定收費時

難以充分做到不偏不倚。  
 
-  政府不應干預有關各方的商業洽談，而應讓市場力量在自由和有競爭的

經濟體系中發揮其自然影響力。  
 
結論  
 
總括而言，根據建議的修訂條例而賦予電訊管理局釐定收費和允許流動電

話經營者使用隧道的法定權利，是不適用於 BOT 隧道的，理由如下：  
 
-  建議的修訂違背了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會損害香港基礎建設投資者的

信心。  
 
-  流動電話經營者要使用隧道從沒有困難。流動電話經營者與所有 BOT

隧道經營者之間已就用使 BOT 隧道訂有商業協議。  
 
-  BOT 隧道公司現時根據各自已訂立的隧道條例及項目計劃協議，有權就

於隧道內裝置無線電通訊器材而釐定商業收費。  
 
-  建議的修訂條例與已實行電訊開放制度的國家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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